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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明： 

一、近年地方社區美化所設之彩繪、雕塑，或公部門指導之活動，於行銷文宣被發現有使用未

經授權之設計，嚴重影響執行單位形象與專業性。且侵權物多為參照國外知名影視、卡通

人物形象，這些錯誤的使用案例傳至國際，對於我國推行本土文創與國際接軌的努力無疑

是負面的打擊。 

二、本席希望經濟部智慧財產局能與相關部會研擬推廣，讓公部門建立正確的智財觀念，切務

帶頭進行不良示範。並於公門藝術設計類外包案，於驗收時能有適當之檢核機制，避免內

容有不當使用侵權設計之問題。 

（十七）本院黃委員秀芳，基於群眾募資平台近年盛行，是幫助不少創

新產品及設計問世的良好管道，也有許多社會運動透過群眾募

資，來獲取運動所需要的資金，發展迅速而蓬勃。但現行相關

法律規範不夠周延，除了對出資者的保障不夠完整，募資平台

的權責也未明確，不斷翻新的各種募資模式於現行規範的法源

也各不同，故要求內政部盡速檢視現行各單位能就募資行為所

涉及之法源規範加以整合確立，提供給出資者更明確的保障，

特此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現行群眾募資為平台業主與提案者簽約，若提案者做不到計畫承諾的內容，平台會要求所

募到的錢需退回給出資者，又或是要求提案者盡可能向出資者揭露具體執行進度，但平台

業主就這部分僅能對提案者提出建議與輔導，普偏缺乏有力的監督機制，本席希望內政部

研擬募資行為的監督機制及法源。 

二、群眾募資模式日趨複雜，所設法律包括消保法、公平交易法、公益勸募條例、贈與稅法、

證券交通法以及外匯管制條例等等，望內政部主導協調各部會設一統一窗口，使民眾遇有

相關問題能有專責協助的諮詢單位。 

（十八）本院黃委員秀芳，鑒於我國照護人員長期不足，且年輕人從業

意願低落，已成沉重問題。本席希望衛福部就提出就業誘因，

完善照顧服務員勞動條件現況、建立培訓、激勵與升遷機制，

並教育大眾對照顧服務職業之社會價值與專業認同，避免將其

誤與外籍看護混為一談，造成待遇與觀感的偏差，特向行政院

提出質詢。 


